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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沈文瑜
電話：06-6351762
電子信箱：wenyu6666@mail.tainan.gov.tw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402548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 如 主 旨 (0254806A00_ATTCH2.pdf 、 0254806A00_ATTCH1.pdf 、
0254806A00_ATTCH3.ods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年度推展傳統藝術教育經費一覽表(附件1)，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推展傳統藝術教育經費補助

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以超支併決算方式辦理，本局將依經費核定表之金額

掣繳款書，請依繳款書辦理入帳事宜，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分支計畫名稱：推展傳統藝術教育。

(二)分支計畫代碼：市立高中—52121601；國中—53121601
；國小—53221601。

(三)經費來源：114年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

—市預算。

(四)收入科目：市庫撥款收入462。
(五)支出科目：如上「分支計畫代碼」。

(六)用途別科別：285講課鐘點、稿費、出席審查及查詢費

。

三、本案經費執行期程為「114年1月至10月」，補助項目為鐘

點費、用品費及業務費，如欲採購器具，每項單價以不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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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萬元」為原則，請詳閱「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推展

傳統藝術教育經費補助實施要點」。

四、請務必於114年11月15日前完成核銷作業，並將 簡式經費

收支清單(附件3)寄送本局社會教育科辦理結案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


